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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"##$年 "%月 $$日劳动部发布&

第一条 为加强劳动仲裁费和劳动合同鉴证费!以下简

称仲裁’鉴证费&的管理(提高仲裁’鉴证费的使用效率(根据

)国营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暂行规定*和有关法规(制定本办法+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各级劳动仲裁委员会和劳动行政

部门负责管理的仲裁’鉴证费+
第三条 仲裁’鉴证费的收费范围和收费标准必须严格

按照国家物价局’财政部)关于发布中央管理的劳动部门行政

事 业性收费项目和标准的通知*!,"##$-价费字 $./号&规定

的内容执行+
第四条 仲裁’鉴证费的管理(要认真执行国家的法律和

有关政策规定(严格遵守财经纪律(并接受财政部门的监督+
管理和使用仲裁’鉴证费的机构(应有专人负责+要建立严格

的审批制度和审批程序(上级劳动部门有权对下级劳动部门

的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(并根据实际工作需要适当统筹’调
剂劳动合同鉴证费+财会人员要坚持原则’遵纪守法’忠于职

守’廉洁奉公+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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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仲裁!鉴证费的使用"要坚持专款专用!节约开

支的原则#使用范围和用途要严格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办理"不
得用于本部门内部的奖金!福利等支出#

第六条 仲裁!鉴证费购置的固定资产"应按国家有关财

务规定"设固定资产明细帐和卡片"定期盘点"专人保管#
第七条 仲裁!鉴证费"应当按照资金来源!资金运用和

资金结存分别编制会计科目#
一!资金来源科目

$一%前期结存&核算历年累计结存资金#
$二%仲裁费收入&核算当年受理劳动争议案件向当事人

收取的仲裁费$包括案件受理费和处理费%#
$三%劳动合同鉴证费收入&核算当年劳动行政部门依法

向用工单位和职工收取的鉴证费#
$四%下级上缴收入&核算当年下级劳动行政部门向本级

缴纳的劳动合同鉴证费#
$五%其它收入&核算银行利息和上述收入之外的其它收

入#
二!资金运用科目

$一%仲裁办案费支出&核算办案旅差费!鉴定费!勘验费!
证人误工补助!误餐补助"以及与办案 有 关 的 其 它 费 用 等 支

出#
$二%办公!业务费支出&核算仲裁文书!劳动合同鉴证表

册印制费"资料费"宣传教育费"会议费等支出#
$三%设备购置费支出&核算用于购买仲裁办案及劳动合

同鉴证专用设备的支出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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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四"上缴上级支出#核算当年本级向上级劳动行政部门

上缴的劳动合同鉴证费$
!五"其它支出#核算与劳动仲裁及劳动合同鉴证工作有

关的其它支出$
三%资金结存科目

!一"银行存款#核算仲裁%鉴证费银行存款余额$
!二"库存有价证券#核算仲裁%鉴证费库存的各种有价证

券$
!三"库存现金#核算仲裁%鉴证费库存的现金$
第八条 仲裁%鉴证费报表必须按时报送上级劳动行政

部门&并附简要说明$各省%自治区%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劳动

行政部门应将上半年报表于 ’月 ()日前&将本年度报表于下

一年度 )月 ()日前报送劳动部一式两份$
第九条 仲裁%鉴证费报表必须数字正确%清晰&帐款%帐

实%帐帐%帐证相符$
第十条 单位行政领导%财务管理人员及有关人员违反

本办法的&应给予批评%教育*情节严重造成损失的&参照国务

院+关于违反财政法规处罚的暂行规定,给予行政处分*触犯

刑律的&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$
第十一条 各省%自治区%直辖市劳动行政部门可根据本

办法制定具体实施办法$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 )--.年 ))月 )日起施行$劳动部

)-/-年 ’月颁发的+劳动合同鉴证费和劳动争议仲裁费收支

明细表,!劳力字0)-/-1.)号"同时废止$
附表#劳动仲裁费和劳动合同鉴证费收支汇总表!略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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